	· 新修（頒）主計法規輯要 ※
編輯室




1、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辦理部分支薪單位未請納稅義務人填報扶養親屬表，致財務單位漏建基本資料檔，進而影響所得額、扣稅額之正確性及扣（免）繳憑單製發作業案，以96年7月18日以刻到字第0960003903號令知經發薪餉財務單位辦理。
2、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因應辦理眷舍管理單位新近核定志願士兵配住眷舍，增修薪餉批次作業功能，為正確扣繳志願士兵房租津貼事宜，以96年7月30日刻到字第0960004163號令知經發薪餉財務單位確依規定標準辦理扣繳作業。
3、 審計部編「中華民國9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為配合立法院審議決算，已依審核報告書所列對本部重要審核意見，調製分辦表暨備詢擬答參考資料，呈常務次長廖中將核定，以96年8月8日刻創字第0960002152、0960002153號令請各單位將辦理情形報部。
4、 本局財務中心奉國防部主計局96年8月7日刻創字第0960002141號令轉部長96年7月30日選到字第0960010894號令，國軍人員參加屆退、退前職訓者，自參訓之日起即不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含非主管人員支領二分之ㄧ主管職務加給）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以96年8月9日（96）財通乙（薪）字第004號財務通報令知財務單位。
5、 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心依行政院頒「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申領結婚、生育、喪葬補助費應檢附相關證明書及戶口名簿影本送審；另依「國軍志願役官兵婚喪生育補助費表」，如戶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及各該事實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籍謄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國防部主計財務中心以96年8月14日（96）財通乙（薪）字第006號財務通報令知財務單位。
6、 行政院主計處核定「中央政府普通基金普通公務會計制度」案，於96年8月16日奉常務次長林中將核定，俟行政院增印完成後，轉發本部相關單位參考運用。本制度預定98年1月試辦，99年1月正式實施，該會計制度正式實施前，現行會計制度仍適用。
7、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退休金會計試算及評估作業施行計畫」，以96年8月31日刻劍字第0960002411號「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退休金會計試算及評估作業施行計畫」令頒各有關單位辦理。
8、 國防部辦理「國軍專題統計分析作業規定」修訂草案，以96年9月6日刻剴字第0960002452號令頒發各單位遵行，俾達滿足戰備整備任務推動決策建議之目標。
9、 國防部以96年9月7日刻到字第0960005138號令知財務單位，辦理國軍人員溢領薪餉案件管制作業，於第1次函請支薪單位催繳溢領款時，即副知其所隸各軍司令部，以提昇溢領薪餉案件催收成效。
10、 國防部以95年9月10日刻到字第0960005165號令知財務單位，奉國防部主計局96年8月21日刻創字第0960002300號令轉人次室函送96年7月30日召開「志願士兵身分核定、廢止、撤銷等作業」研討會會議紀錄，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3條規定，志願參加甄選人員，接受基礎訓練期滿合格，志願士兵薪餉發放，以該士兵隸單位呈文核定，副知財務中心時，即據以辦理薪餉發放，爭取時效。
十一國防部以96年10月24日刻到字第0960006221號令知財務單位。房租津貼作業，非由財務中心財務單位發放薪餉人員應繳之房租津貼，則由其支薪單位繕造歲入預算收入憑單經主計部門簽證後，向財務單位報繳案。
